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西安高新区实验小学项目概况
物业类型：学校物业（六年制完全小学）
成立时间：2003年9月
坐落位置：西安市高新区西沣辅道80号
占地面积：100亩
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55548.92平方米
绿化面积：5607平方米 
在校师生人数：约7000余人
[bookmark: _Toc25114][bookmark: _Toc8523]二、后勤服务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服务要点及总体目标
本次招标服务项目包括：保洁服务、维修（杂工）服务、秩序维护服务等后勤服务工作。
根据《陕西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指导标准》一级标准及《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大厦标准及评分细则》标准和规范，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物业管理制度，操作规范，为采购人营造一个清洁、舒适的办公环境。保洁清洁率达到98%，有效投诉率≦1%，处理率达到99%；客户对物业工作满意率>90%。
2、总体标准
（1）各委托管理事项服务标准不低于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所定标准，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满足采购人不断发展的需求。
（2）供应商制定各部门岗位职责、规章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执行情况。加强对服务人员的监督教育。教育员工树立服务意识，满足采购人管理要求。
（3）物业员工按岗位要求统一着装、言行规范，注意仪容仪表。
（4）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供的物业服务实施管理监督。
（5）供应商不得擅自改变采购人所有房屋、管线、设备等的位置和用途。
3、物业服务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人数不少于1人
（2）公共秩序维护（人数不少于13人）；
（3）卫生保洁服务（人数不少于18人）；
（4）维修（杂工，不少于1人）。
（二）分项要求
1、秩序维护服务
（1）公共秩序维护
负责学校区域内门卫值守，外来人员进出登记、区域内巡逻、车辆停放引导、公共区域正常工作秩序维护等安全防范工作。
工作内容：认真贯彻实施各项安全工作制度和职责，担负学校区域内的巡逻；担负义务消防队、处置突发事件，执行应急预案等任务。
（2）具体要求
①年龄要求：50岁以下；
②维护本项目范围内的安全防范和公共秩序，采取24小时值班措施，秩序维护人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人员训练有素，文明执勤，言行规范、认真负责。
③人员24小时值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2、保洁服务
总体要求：供应商要制定完善的保洁工作细则、工作标准，建立卫生清洁的检查制度、检查方法等并严格执行。
（1）服务内容
教学楼：A座、B座、C座、E座办公室地面、垃圾桶的清洁保洁；卫生间、走廊、大厅等公共区域地面、门窗、玻璃的清洁保洁；公共活动场所墙面、地面、卫生洁具及设施设备、摆件等的清洁保洁；
综合楼：D座、G座接待室、公共课教室、多功能厅、阶梯教室、演播厅、录播厅、室内篮球场等区域地面、门窗、玻璃的清洁保洁；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地面、摆件、设施设备等公共部位的清洁保洁。
（2）保洁标准
门窗玻璃：清洁、光亮、无水渍、无尘、无手印；
墙面：无蜘蛛网、目视干净无污尘；
瓷砖墙面：干净光亮、无灰尘；
地面地板：干净光亮无杂物；
卫生间：卫生洁具清洁，无水渍、无锈斑、无异味；隔断、墙面保持干燥，无蛛网，地面清洁，无脚印、无杂物、无垃圾，卫生用品保证齐全，无破损，保持卫生间内空气清新，无异味；
大厅：保持地面清洁干净，无污渍、无痰迹、无垃圾、无烟蒂，墙面、柱面及墙面饰物保持光亮、整洁、无灰尘。保持玻璃门窗干净光亮、完好无手印、无污渍、无灰尘。不锈钢器皿保持光亮、无烟尘渍、无痰渍，护栏及楼梯扶手清洁，无污渍、无灰尘；
公共区域摆件：表面无灰尘；
通道、楼梯、接待台：无烟头、纸屑、污渍、积水；
开放办公区：干净、无杂物、垃圾日清；
办公室：室内窗户玻璃、窗台、窗框干净明亮，无破损。室内墙面、天花板整洁、完好，无污渍、无浮灰、无蛛网。地面、地毯整洁，完好，无垃圾、无污渍。室内各种家具放置整齐，光洁、无灰尘，室内各种灯具清洁，完好，无破损。室内空调出风口，回风口干净、整洁、无积灰，无霉斑，室内各种装饰挂件挂放端正、清洁无损。楼梯上述保洁标准相同，无卫生死角。
3、维修（杂工）服务
（1）工作内容：学校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日常维护检查。
（2）具体要求：
人员编制1人，高中以上学历，持有健康证，无高血压、心脏病等突发病史。勤劳肯干，讲究个人卫生，注意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服从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管理。
（三）质量要求
分类明确各系统的质量标准、管理要求，如服务响应时间、检查登记及档案管理要求。以及采购人对供应商的考核激励规定及量化管理目标。
同时要求供应商应在上述标准及目标要求前提下响应如何达标的措施及不达标的整改措施等。
所有服务项目参照《陕西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指导标准》一级标准及《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大厦标准及评分细则》的相关要求，卫生防疫、协防、环保等方面应满足国家、西安市有关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有关管理政策的要求（国家、西安市相关主管部门文件法规有不同规定时，采购人可选择标准要求高的执行，并作为有效法律依据；本文件提供的标准低于西安市政府主管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要求时，执行西安市政府主管部门标准；以上因素导致的费用偏差由供应商承担）。以下是供应商提供的部分最低服务质量标准，鼓励投标人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和所指定的项目目标，在所提交的服务质量标准中对供应商最低服务质量标准予以提高、扩展、补充、细化，作为专家评审依据。采购人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可选用供应商所提交的服务质量标准中最有益于采购人的部分。
三、人员岗位职责
（一）项目经理岗位职责
1、在物业公司领导下全面负责西安高新区实验小学物业项目部现场物业服务工作。
2、贯彻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法规，公司各项经营管理目标，保证各项管理服务工作能使业主（用户）满意。
3、确立项目部的组织机构并规定其职责以及相互关系，任命项目部各部门负责人，并按规定赋予职权，协调指导各部门负责人工作，负责项目部员工的提升、奖惩、休假、公出等工作的审批。
4、审核项目部年度财务预算，做好财务审核监督、成本控制、财务节流等工作。
5、主持召开例会，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
6、定期、不定期地听取校方、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项目部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7、确保按照三标标准建立和保持体系管理。
8、代表项目部与外部各方面联系、协调。
9、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2）具有物业项目管理5年以上工作经验；
（3）熟悉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法规；
（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应变能力。
（二）秩序维护员岗位职责
1、熟悉学校的地理环境位置，相应配套设施、分布位置，各类公共场所的使用性质和服务对象，掌握学校整体情况。
2、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制止未经允许的人员、车辆进入管辖区域；对进入管辖区域的人员、车辆及所携带或装载的物品，按规定进行检查和登记。
3、每日开展装修巡视检查工作，对进入管辖区域的施工人员进行验证检查，对违章操作行为要坚决制止并向上级报告处理，并随时劝阻制止违章事件的发生。
4、负责检查消防通道是否通畅，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完好，安全疏散标识是否醒目、正确，有无消防隐患，发现火情时按照相关应急预案程序执行。
5、制止一切人员在学校内违章、破坏公共设施行为，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组织监视跟踪，如有违法犯罪活动要勇于设法擒获并报告上级处理。
6、协助做好辖区的三防工作（防火、防盗、防破坏），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发现不安全因素或事故隐患应及时汇报，共同协助整改。
7、对发生在辖区内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灾害事故进行现场保护，保护证据、保护现场，并向相关主管部门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8、对外来人员有责任进行盘问，属参观人员应检查是否持有访客证。
9、积极配合环境服务部、工程服务部的其他服务，制止违章行为，防止破坏，不能制止解决的应及时上报，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各项治安防范活动或行动，完成各项服务工作。
10、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事项。
11、任职要求：
（1）身高1.70米以上，有保安证，年龄20岁-50岁；
（2）具有较好的气质及外表形象，谈吐清晰、普通话标准；
（3）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工作认真细致，有良好的组织纪律性；
（4）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较强的沟通能力；
（5）无犯罪记录。
（三）保洁员岗位职责
1、负责学校环境卫生保洁工作，采取积极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清洁方法，确保保洁工作服务标准和工作要求。
2、熟悉各种清洁剂的知识，熟悉各种设施设备的清洗要求和方法。
3、严格执行清洁工作制度，坚守岗位，掌握保洁用品、用具的使用方法。
4、出现突发事件及时上报。
5、任职要求：
（1）年龄：女性55岁以下，男性60岁以下，身体健康；
（2）具有保洁工作经验2年以上；
（3）熟悉各种保洁工具使用技能，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4）真诚热情，勤劳，工作认真仔细。
（四）维修（杂工）岗位职责
1、坚守工作岗位，按规定着装，仪表端庄，精神饱满，热情为业主服务；
2、负责学校的各项设施、设备及管道的保养和维修，每天必须进行日常的清洁、保养和巡视检查，并做好保养记录；
3、坚持修旧利废，控制能源降低成本；
4、服从分配，工作认真，工作记录完整。
5、任职要求：
（1）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 
（2）高中以上学历。
[bookmark: _Toc17539]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二）服务地点：西安高新区实验小学。

